
主播虚假宣传过分夸大、产品质量良莠不齐、

售后服务差劲……近年来，网络直播带货热度不

减乱象丛生。8月30日，笔者从省市场监管局获

悉，为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直播营销新

业态规范健康发展，该局聚焦网络直播营销活动，

持续开展监管效能提升行动。

据悉，该局将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纳

入“优环境、激活力、促发展、保安全”十大创新提

升行动，列入广告监管和整治虚假违法广告联席

会议年度工作要点，制定《安徽省网络直播营销活

动监管工作指引（第一版）》，明确网络直播营销活

动相关概念，细化加强网络直播营销各类活动主

体和行为监管的要点；制定《商业广告代言活动监

管工作指引》，明确明星网红在网络直播营销活动

中从事代言活动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加强监测

监管，建立完善实地督导、调度通报、线索移交等

制度，扎实推进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效能提升

行动。今年以来，全省市场监管部门检查相关市

场经营主体5566家次，监测网络直播营销相关广

告66075条次，立案查处涉及网络直播营销的案

件25件。

在“6·18”“双十一”等网络集中促销活动期

间，省市场监管局召开行政指导会、发布提醒函，

督促省内重点平台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严格规范

经营行为，依法合规开展网络直播营销等经营活

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广泛开展提醒告诫、

集中培训、“送法上门”等形式，加强对广告企业、

平台企业、主播服务机构、广告主企业等市场主体

的法律法规宣传、政策解读和行政指导，督促相关

主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依法规范经营。今年以来，累计开展宣

教活动232场次，开展行政指导、约谈207次。

笔者注意到，我省还在南陵县开展农副产品

直播带货规范健康发展工作试点，推动南陵县政

府出台《南陵县农副产品直播带货规范健康发展

实施方案》，调动商务、农业农村、人社、科技等多

部门以及乡镇的力量，共同做好农副产品直播带

货工作。一年来，该县全力推进实施农副产品质

量提升、品牌打造、直播营销人才培育、与新媒体

战略合作、直播带货监管等六大工程，探索“县电

商公共服务中心+电商（平台）+村站+基地+农

户”的农副产品出村进城模式，持续开展以“南陵

优品产地直播”为主题的农村电商“乡村直播”活

动，累计培育了郭林、丁小林、丁珊等基层村干部

“乡村振兴直播官”12 人，做到镇镇有“直播官”。

同时，建成线上线下各类“消费扶贫专区”10 个，

各专馆专区自建立以来累计销售超3亿元。指导

帮助一批传统企业从传统销售模式向网络销售转

变，2022年，在政策帮扶下，永兴米业线上销售额

迅速突破 2000 万元，占该企业全年销售额近

10%。 （徐奥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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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法治

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

环境建设法》将正式施行。作为我国无

障碍环境建设的专门性法律，这部法律

为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平等、充分、便捷

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促进社会全体

人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提供了坚

实法治保障。

目前，我国有8500多万名残疾人，

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超过2.8亿人，无

障碍环境建设关系到他们的生活品质

和生活尊严。同时，孕妇或身体受到伤

害的人们在一定情况下对无障碍也有

需求。设置低位服务台或者无障碍服

务窗口，提供大字信息、上门收寄服务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聚焦人民群众

普遍关注的问题，从设施建设、信息交

流、社会服务等方面全面系统地作出规

定。立法充满了温度，为改善民生服务

提供了有力支撑。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实施，既需要

做好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也需要

突破影响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难点、痛

点。在无障碍设施建设中，往往面临群

众形成共识难、资金筹措难、在老百姓

正常居住的情况下产生噪声等问题，这

亟须完善配套政策，攻克现实难关。

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落地见效，

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等多方力量。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系统规定了各相关方

责任，各地在新建改造中应该严格落实

法律要求，有关部门要及时深入基层社

区、街道和相关单位开展调研，加强指导、

加大监管，督促法律严格执行，。同时，通

过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总结推广先进地

区的经验做法，形成人人关心、人人参与

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良好氛围。（亓玉昆）

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落地见效

职场新人当心落入试用期职场新人当心落入试用期陷阱陷阱
眼下，正值毕业生离开学校、步入职场之

时。员工入职新单位，大多会经历为期3个月

到半年不等的“试用期”。然而试用期过后，有

些员工被以“试用期不合格”为由辞退，沮丧之

余也不免怀疑自己的能力。殊不知，还有可能

落入单位滥用“试用期不合格”的陷阱中。

试用期内，单位可随意解除劳动合同

小王是一名电商运营从业者，与A公司

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小王

从事A公司电商事业部社群运营岗位工作，

负责搭建社群流量框架、社群运营管理、输出

社群运营方案及其他工作任务，并约定试用

期为3个月。

眼看3个月试用期马上到了，领导也并没

有流露出对小王工作不满意的意思，信心满

满的小王觉得自己试用期结束肯定能转正，

不成想却收到公司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邮

件内容为，公司根据考核情况，认为小王不能

完全胜任电商事业部社群运营一职，小王未

通过公司的试用期考察，因此提出与小王解

除劳动合同。

小王冷静下来，仔细思考自己3个月来的

工作表现，认为并不存在公司所说的无法胜

任工作的情况，于是以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为由提起劳动仲裁，后诉至法院。

在诉讼中，A公司提交了微信工作群、直

播数据统计表、试用期考核表、转正考核表等

证据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依据，主张小

王社群基础运营工作落实不到位、责任心不

够、对用户反馈问题的回答不及时等。

法院经审理认为，A公司以小王试用期

考核不合格为由通知其解除劳动合同，但A

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直接反映小王存在不适

岗的情形。公司的试用期考核应有明确、量

化、客观的考评标准。在没有明确客观的考

核内容和考核结果的情况下，A公司以试用

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通知劳动者解除劳动

合同，系违法解除，A公司应支付小王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

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法官助理刘莉表示，

不少企业认为，《劳动法》第25条规定的“在试

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即为试用期

内企业说了算。实际上，这是对法律条款的

错误解读。《劳动合同法》第21条规定：“在试

用期中，除劳动者有本法第39条和第40条第

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解

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

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显然，用人单

位以劳动者在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

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应当举证证明劳

动者具备法律规定可以解雇的情形。用人单

位需证明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证明劳动者

入职时用人单位已经明确告诉劳动者具体的

录用条件，比如劳动者应该完成的业务量；二

是用人单位需提供证据证明劳动者在试用期

的表现情况，需要有具体的数据、记录等材料

支撑；三是要证明劳动者在试用期的表现确

实不符合规定的录用条件。

刘莉认为，本案中，A公司并没有将录用

条件进行明确、量化，而小王对具体的录用标

准也并不知晓，因此A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的行为是违法的。

哪些情况可被认定为不符合录用条件

现实中，以下几种情况可以被认定为“在

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一、劳动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对影响劳

动合同履行的自身基本情况有隐瞒或虚构事

实的，包括劳动者提供虚假学历证书、假身份

证等个人重要证件，或者劳动者对履历、知

识、技能、业绩、健康等个人情况的说明与事

实有重大出入的，现实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伪

造学历和伪造工作履历的情况。

二、在试用期间存在工作失误的。对工

作失误的认定要以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及双方

合同约定内容为判断标准，但对于试用期间

工作失误的判断标准会更加严格，例如作为

财务人员在试用期存在工作失误，做账时频

频出现问题，虽被主管发现并及时纠正，没有

造成严重后果，对于转正后的员工此种情况

有可能被罚款警告，但是该行为在试用期内

很有可能被认定为不合格。

三、双方约定属于用人单位考核劳动者

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的其他情况。

刘莉提醒大家，若用人单位确实认为劳

动者试用期间的表现不符合录用条件，想要

解除劳动合同，则需注意以下两点：

1、录用条件需量化。用人单位应当设置

可量化的录用条件，避免让考核评价陷于个人

主观，并且将录用条件通过书面形式（如《新员

工入职须知》《岗位说明书》《员工手册》《试用

期管理办法》等）告知劳动者，明确岗位标准。

2、提出解除需及时。用人单位若超过试

用期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则不能适用关于

试用期的规定。实践中经常出现超期解除的

情况，即已超过试用期期限，用人单位又以试

用期考核不合格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此

种情形即使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用人单位

也会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风险。 （张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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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突出

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增进执法队伍与社

会公众良性互动，8月29日，六安市金开

区交通运输执法中队开展“基层站所执

法开放日”活动。活动现场邀请了政府

相关部门，货运企业，维修、驾培机构负

责人和群众代表到中队观摩体验。

活动在执法人员的队列操和交通信

号手势的口令声中拉开序幕，指挥员口

令清晰、声音洪亮，执法人员个个精神饱

满、步伐铿锵有力、动作整齐划一，充分

展现出交通执法人员一丝不苟的工作态

度，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在货运车辆

执法检查和违法处理、危险品车辆外检

工作演示的过程中展现了执法人员精湛

的业务水平和服务意识。紧接着召开了

交流座谈会，中队负责人向与会代表介绍

中队基本概况、工作职责及工作开展情

况，并结合深化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突出

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开展现场征求意见。

此次活动，让与会人员全方位了解

金开区交通执法中队工作开展情况，进

一步增强交通法制意识，促进金安区交

通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 （傅军）

——六安市金开区交通运输执法中队开展“基层站所执法开放日”活动侧记

规范执法行为 创一流执法队伍

9月2日，淮

北市总工会邀

请市公安局反

电诈中心民警，

来到即将返校

的大学生中间，

通过开设小课

堂，发放宣传资

料等形式，向他

们宣讲预防校

园电信诈骗知

识，帮助他们认

清电信诈骗，远

离电信诈骗，提

高校园安全防

范意识和能力。

通讯员 张锋 摄


